
談
企
業
永
續
經
營
之
道 

｜
電
腦
化
管
理
及
責
任
經
營
制 

社
會
要
安
定
，
使
人
人
都
能
安
居
樂
業
，
需
要
依
賴
小
而
有
為
的

政
府
領
導
，
針
對
所
有
事
物
都
能
設
訂
完
整
規
章
制
度
，
並
促
使
人
人

遵
守
奉
行
。
近
聞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已
經
完
成
全
套
工
程
管

理
制
度
，
一
切
的
工
程
招
攬
及
採
購
作
業
，
都
是
經
由
電
腦
發
送
衛
星

網
路
，
凡
有
意
參
加
其
工
程
承
攬
者
，
即
可
經
由
自
設
的
電
腦
收
訊
設

備
，
接
收
一
切
相
關
資
料
，
由
此
對
其
發
包
工
程
作
出
精
算
，
並
透
過

電
訊
網
路
直
接
將
報
價
資
料
傳
送
至
工
程
發
包
機
構
，
而
且
無
論
報

價
者
有
多
少
家
，
都
可
在
開
標
日
由
電
腦
自
動
依
照
報
價
高
低
順
序

列
出
，
做
到
公
開
化
及
公
平
化
，
工
程
發
包
機
構
並
可
循
此
選
定
報
價

條
件
最
優
者
決
標
定
案
。
循
此
作
業
方
式
，
任
何
工
程
發
包
及
採
購
案

件
，
都
可
以
利
用
電
腦
衛
星
網
路
，
做
到
數
字
化
、
透
明
化
及
公
開
化

、
公
平
化
，
完
全
杜
絕
圍
標
及
綁
標
，
達
於
所
謂
的
天
衣
無
縫
之
境
。

如
此
一
來
，
政
府
每
年
數
千
億
的
龐
大
公
共
工
程
經
費
，
就
能
夠
發
揮

充
分
效
益
，
而
免
於
大
量
的
流
失
浪
費
。
尤
其
一
旦
圍
標
、
綁
標
等
弊

端
完
全
杜
絕
以
後
，
回
扣
自
然
跟
著
消
失
，
人
人
所
詬
病
的
黑
道
也
將

無
法
生
存
，
唯
有
改
邪
歸
正
，
將
心
思
力
量
用
於
正
途
。
因
此
我
們
深

信
，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將
其
所
訂
工
程
管
理
制
度
全
面
貫
徹

落
實
以
後
，
大
家
就
會
了
解
醒
悟
，
原
來
黑
道
的
存
在
完
全
是
因
為
政

府
規
章
制
度
未
臻
合
理
所
導
致
。 

再
其
次
，
國
內
有
部
份
工
商
企
業
至
今
仍
然
私
設
兩
套
帳
，
用
來

逃
漏
稅
捐
。
凡
是
有
心
要
逃
漏
稅
捐
，
就
必
定
不
能
實
施
電
腦
化
管
理

，
所
以
很
可
惜
，
這
些
工
商
企
業
也
無
法
達
成
現
代
化
的
管
理
水
準
，

因
此
而
損
及
其
企
業
的
競
爭
力
。
過
去
我
國
多
數
產
業
，
都
是
依
靠
傳

統
勤
勞
美
德
所
提
供
的
良
質
勞
力
條
件
，
從
事
多
元
化
的
加
工
產
品

製
造
，
求
得
蓬
勃
發
展
。
但
是
隨
著
時
代
潮
流
的
進
步
，
目
前
這
些
加

工
產
業
已
經
紛
紛
轉
移
到
人
工
便
宜
的
地
方
，
因
此
我
國
今
後
的
發

展
，
必
要
依
賴
重
整
各
項
基
礎
工
業
，
同
時
力
求
產
業
的
升
級
。
基
於

此
，
國
內
各
企
業
即
必
須
要
追
求
現
代
化
管
理
，
才
能
達
成
效
率
化
。



而
所
謂
的
現
代
化
管
理
，
就
是
要
邁
向
多
元
制
度
的
電
腦
化
管
理
。
以

下
就
針
對
生
產
事
業
的
經
營
管
理
將
之
分
為
六
大
機
能
：(

一)

營
業
管

理(
二)
生
產
管
理(

三)

資
材
管
理(

四)

工
程
管
理(

五)

人
事
管
理(

六

)

財
務
管
理
，
各
機
能
皆
全
盤
規
劃
納
入
電
腦
處
理
，
達
成
全
面
電
腦

化
管
理
，
促
使
各
項
管
理
機
能
相
互
之
間
構
成
一
個
整
体
關
聯
。
各
相

關
數
据
均
於
逐
項
一
次
輸
入
後
，
即
做
多
層
次
的
傳
輸
應
用
，
在
每
一

項
管
理
電
腦
作
業
內
充
分
發
揮
相
互
勾
稽
、
環
環
相
扣
、
異
常
反
應
及

跟
催
管
理
的
機
能
，
並
最
終
彙
總
於
財
務
管
理
系
統
，
編
製
各
種
財
務

及
經
營
管
理
報
表
，
正
確
反
應
實
際
經
營
狀
況
，
以
利
各
部
門
檢
討
經

營
得
失
，
提
高
經
營
效
率
及
管
理
品
質
。 

任
何
經
營
活
動
皆
由
接
受
客
戶
訂
單
開
始
，
營
業
管
理
機
能
包

括
目
標
管
理
、
受
訂
管
理
、
售
價
管
理
、
授
信
管
理
、
交
運
管
理
、
應

收
帳
款
管
理
等
項
。
營
業
目
標
管
理
之
目
的
係
在
確
保
產
品
既
有
市

場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要
深
入
瞭
解
客
戶
，
每
月
由
電
腦
列
印
「
業
務
動
態

管
理
表
」
，
供
營
業
人
員
掌
握
客
戶
動
態
。
每
半
個
月
由
電
腦
自
動
擷

取
各
客
戶
的
實
際
訂
購
量
，
凡
低
於
目
標
量
之
管
制
基
準
者
，
即
由
電

腦
依
客
戶
別
自
動
列
印
「
受
訂
差
異
反
應
單
」
，
提
供
營
業
主
管
研
判

異
常
及
採
取
有
效
的
措
施
，
以
謀
求
目
標
之
順
利
達
成
。
受
訂
階
段
，

將
訂
單
內
容
輸
入
電
腦
或
由
網
路
下
單
，
電
腦
則
針
對
客
戶
授
信
限

額
、
售
價
、
票
期
、
接
單
期
限
、
可
銷
售
量
等
項
目
進
行
查
核
。
若
有

受
訂
或
授
信
之
異
常
，
電
腦
則
列
印
「
受
訂
異
常
反
應
單
」
或
「
超
授

信
反
應
單
」
供
營
業
人
員
處
理
。
若
查
核
正
常
，
即
接
受
該
筆
訂
單
，

並
連
接
生
產
管
理
機
能
做
最
高
效
率
之
生
產
安
排
，
同
時
答
覆
客
戶

交
期
並
做
為
交
運
管
理
作
業
之
依
据
。 

最
高
效
率
化
排
製
的
原
則
是
將
同
模
具
之
訂
單
安
排
在
一
起
生

產
，
電
腦
計
算
其
預
定
繳
庫
日
，
若
較
客
戶
需
要
交
期
慢
五
天
以
上
時

，
則
列
印
「
交
期
確
認
單
」
，
自
動
傳
真
客
戶
。
若
訂
單
為
計
畫
製
品

時
，
係
採
補
充
庫
存
方
式
生
產
，
訂
貨
資
料
輸
入
電
腦
即
查
核
庫
存
及

客
戶
需
要
日
後
，
由
電
腦
直
接
開
立
「
成
品
交
運
單
」
及
「
銷
貨
發
票



」
安
排
交
運
，
電
腦
每
日
查
核
在
庫
量
加
在
製
量
，
若
低
於
最
低
存
量

需
補
充
庫
存
時
即
納
入
生
產
排
程
安
排
生
產
。
生
管
人
員
每
週
列
印
「

生
產
順
序
表
」
供
生
產
課
機
班
依
序
生
產
。
因
各
產
品
均
設
有
標
準
配

方
，
每
日
電
腦
擷
取
生
產
量
，
依
据
設
定
之
配
方
檔
計
算
出
各
原
料
之

耗
用
量
，
扣
減
材
料
庫
存
，
連
接
資
材
管
理
機
能
之
材
料
存
量
管
制
及

請
購
作
業
，
並
將
生
產
量
及
耗
用
量
資
料
傳
送
財
務
系
統
做
成
本
計

算
。
每
日
電
腦
列
印
「
生
產
日
報
」
，
對
超
出
管
制
基
準
之
項
目
註
記

「
＊
」
號
，
廠
長
針
對
生
產
異
常
項
目
採
取
必
要
改
善
措
施
。
電
腦
每

日
核
對
訂
單
預
繳
日
，
若
該
訂
單
已
逾
預
繳
日
但
未
生
產
或
未
繳
庫

結
案
，
即
自
動
以
一
客
戶
一
單
之
方
式
分
別
列
印
「
逾
期
未
繳
反
應
單

」
交
產
銷
人
員
作
適
當
處
理
。
成
品
繳
庫
後
電
腦
依
訂
單
之
預
定
交
貨

日
期
列
印
「
交
運
單
」
及
「
發
票
」
，
自
動
扣
減
成
品
庫
存
轉
財
務
系

統
立
應
收
帳
款
，
並
依
交
運
內
容
計
算
運
費
。
同
時
每
月
初
由
電
腦
整

理
出
「
對
帳
單
」
自
動
傳
真
客
戶
對
帳
及
辦
理
付
款
，
貨
款
票
据
逾
期

未
收
時
，
即
由
電
腦
依
客
戶
別
列
印
「
應
收
未
收
票
反
應
單
」
，
交
營

業
部
門
查
明
逾
期
原
因
及
處
理
對
策
，
呈
核
後
追
蹤
至
結
案
為
止
。 

當
原
料
庫
存
耗
用
降
至
請
購
點
時
，
電
腦
自
動
產
生
請
購
資
料
，

傳
送
採
購
系
統
詢
價
。
於
詢
價
截
止
日
後
二
日
辦
理
開
標
，
依
報
價
金

額
高
低
列
印
「
比
價
表
」
及
「
採
購
記
錄
表
」
，
交
由
採
購
進
行
議
價

後
決
購
。
若
廠
商
逾
期
未
交
貨
，
電
腦
列
印
「
催
交
單
」
交
採
購
人
員

催
交
。
交
貨
後
，
資
材
人
員
將
收
料
量
輸
入
電
腦
並
於
收
料
檢
驗
合
格

後
，
將
發
票
送
會
計
辦
理
付
款
，
電
腦
查
核
收
料
量
與
決
購
單
價
總
額

與
發
票
金
額
是
否
相
符
，
正
確
者
即
傳
送
財
務
出
納
系
統
自
動
將
貨

款
匯
入
廠
商
之
銀
行
帳
戶
，
金
額
異
常
者
，
即
列
印
異
常
反
應
表
由
相

關
單
位
處
理
。
在
發
料
方
面
，
每
日
由
現
場
輸
入
領
料
資
料
，
資
材
料

庫
憑
以
列
印
「
發
料
單
」
備
料
後
送
貨
到
廠
。 

工
程
接
受
委
託
即
進
行
設
計
、
預
算
並
設
訂
合
理
工
期
，
將
進

度
計
畫
輸
入
電
腦
管
制
，
每
週
由
工
程
人
員
填
報
實
際
進
度
回
饋
電

腦
，
並
由
電
腦
核
查
與
進
度
計
畫
差
異
情
形
，
凡
進
度
落
後
的
工



程
，
即
列
印
「
工
程
異
常
反
應
及
處
理
單
」
提
示
及
跟
催
工
程
人
員

即
時
處
理
，
以
確
保
工
期
。
工
程
用
料
係
由
電
腦
按
各
施
工
細
目
之

進
度
計
畫
及
工
料
分
析
用
料
量
，
自
動
適
時
適
量
分
批
提
出
材
料
請

購
。
工
程
案
發
包
時
，
電
腦
依
据
工
程
案
的
規
模
、
類
別
，
將
詢
價

資
料
上
網
公
告
，
有
實
績
廠
商
欲
報
價
時
，
即
透
過
衛
星
下
載
圖
面

及
相
關
報
價
資
料
進
行
估
價
，
並
透
過
網
際
網
路
進
行
報
價
，
工
程

招
標
在
公
平
性
及
透
明
化
的
條
件
下
，
達
到
充
份
競
爭
的
目
的
。
工

程
開
工
後
，
承
包
商
每
週
提
報
實
際
施
工
進
度
由
監
工
人
員
核
對
確

認
，
由
電
腦
按
決
包
金
額
及
進
度
資
料
，
自
動
核
算
完
成
金
額
，
承

包
商
則
依
合
約
條
件
隨
時
提
出
申
請
工
程
款
。
訂
購
單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RVrd8fmVHEGzeg3j73YIO-bRsVm6WVPDD2lOGh9S07tab5g/viewform

